
 

華南產物 C02 加保陸上運輸附加條款 

97 年 05 月 20 日 (97)產意字第 146 號函備查（公會版） 

98.12.29(98)華企字第 541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本「加保陸上運輸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效

期間內，主保險契約承保之標的物以車輛於陸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

賠償責任。但依運送人提貨單或其他契約規定應由運送人負責者，本公司僅對超過運送人應

負責部份，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不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對保險標的物以車輛於陸上運輸過程中，發生下列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不負

賠償責任。 

一、偷竊、搶奪、強盜或震動。 

二、未送達、未能提貨、裝載不良或運輸工具之載重過量。 

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

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 

 


